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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公眾諮詢 

香港工業總會意見書 
 

1. 就「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下稱「計劃」）公眾諮詢，

香港工業總會會員企業提出了多方面的意見，茲概括如下，懇請

慎重考慮。 
 

總則 

2. 工總向來重視環保，亦十分支持特區政府推出對環保有實效的措

施。有鑑於國際間近年收緊對塑膠廢物越境轉移的規管，以及加

強了對採用即棄塑膠產品的限制，例如中國內地自去年起實施在

全國逐步淘汰多種即棄塑膠產品的計劃，工總支持特區政府提出

與國際接軌的政策措施，讓社會各界能齊心行動。 

 

3. 對於政府是次就塑膠飲料容器提出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工總原則

上同意此政策有助推動資源循環，減少塑膠樽棄置量。然而，對

於計劃的涵蓋範圍、責任分配、財務運作、配套措施和成效監察

等，工總認為在細節上仍有完善空間，期望政府聆聽業界意見，

推出政策時平衡對各方的影響，顧及業界的負擔，同時刺激回收

再造產業的發展，促進可持續的循環經濟，務求取得實質的環保

成效。 
 

涵蓋範圍 

4. 對於「計劃」涵蓋容積 100毫升至 2公升的飲料產品，工總大體

上同意。然而，業界關注到目前在香港每年銷售量不超過三萬件

的相同版本預先包裝食物，可獲授予營養標籤豁免。若飲料供應

商要為已獲標籤豁免的產品，重新貼上印有回收標誌及條碼的標

籤，將產生高昂的額外包裝費，但環保效益卻相對較低，工總建

議這類產品在是次計劃下同樣獲得豁免。 

 

5. 此外，工總關注政府是否能確保對平行進口商作出同等規管，明

確杜絕灰色地帶。否則，此計劃將會變相鼓勵平行進口，令守法

的飲料供應商百上加斤，甚或會令部份膠樽產品因沒有相應規管

標籤而無法回收，影響計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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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回收率 

6. 要吸引廢物處理商加入計劃，必須提高塑膠樽的回收率及達至合

理的回收量。工總認為除了加強公眾教育，計劃須向市民提供足

夠的經濟誘因，並建立完善的回收網絡，包括增設方便而密集的

回收點，且有充足的運輸配套，回收點亦應提供沖洗設施。 

 

7. 工總歡迎政府擴展使用入樽機提供回樽及回贈服務。基於業界過

往以自願性質在商場及其他人流較多的地方設置入樽機的經驗，

入樽機頗受巿民歡迎，不時爆滿，需要時常派員收集及清理。因

此，計劃必須考慮到回收商清理入樽機的頻繁程度，避免入樽機

時常爆滿，影響巿民回樽的意欲；特別是繁忙的地點，應設有較

大規模的收集設施；並結合以人手方式批量收樽的回收點或流動

車等，方便不同階層巿民回樽。 
 

共同承擔環保責任 

8. 根據政府委聘的顧問初步估算，如回贈設定於每個容器 1角的水

平，一個 500毫升容器的循環再造徵費總數約為 5角至 6.5角。

有關的徵費一旦落實，將對本地的飲料供應商帶來沉重的財務負

擔和經營壓力。 

 

9. 正如諮詢文件指出，政府當局按照《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中定下的「污染者自付」和分擔「環保責任」這兩大原則，

逐步推出了生產者責任計劃。是次計劃理應考慮到塑膠飲料供應

鏈上的相關持份者，包括飲料製造商、進口商、零售商及公眾，

並共同分擔收集、處理、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廢棄產品的責任。 

 

10. 政府建議收取循環再造徵費的對象為飲料供應商（主要是本地飲

料製造商及進口商），以支付計劃的營運經費。工總認為，徵費對

象應更公平、直接地反映各方的環保責任，令環保政策真正符合

污染者自付原則。 

 

11. 工總亦希望政府考慮到是次計劃對飲料供應商的行政及財政均

會帶來負擔，建議容許供應商在分發塑膠樽裝飲料的相關收入入

帳後，方須繳付徵費，減低對中小企供應商帶來現金流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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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機制 

12. 計劃擬由政府擔當「生產者責任計劃營運者」的角色，負責監督

整個回贈系統的運作情況。工總認為，計劃須定有明確的績效指

標，包括就廢塑膠樽的棄置量、回收率和再造率等訂出具體目標；

財政須公開、透明，定期檢視政策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確保徵費

用得其所，亦有助營運者適時檢視回贈金額對回收量的成效，並

作出合適調整。在計劃實施特定年期後，就其營運方式和徵費水

平作出評估，研究減低成本的方法；若減去啟動計劃的開辦成本，

以及當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進一步擴闊至其他產品後，共

用回收站的營運成本應可攤分，對塑膠飲料容器飲料供應商的徵

費屆時可望逐步降低。 

 

豁免徵費準則 

13. 本地主要飲料製造商多年來致力減低因使用塑膠樽對環境所造

成的影響，在產品設計上作出可觀投資，持續提升飲料包裝的環

保表現： 

I. 輕量化：優化 PET 膠樽包裝的設計，減輕樽的重量，將原生

塑膠使用量降至最低 

II. 提高包裝的可循環再造性：優化包裝物料，令包裝達到百分

百可循環再造，逐步或已完全淘汰 PVC 

III. 使用循環再造物料：除了減少整體原生塑膠使用量外，亦使

用 rPET、PETG或可降解 PE等再造膠料生產飲品樽 
 

14. 工總贊成政府當局建議，對已提供環保包裝，及／或有妥善回收

塑膠飲料容器安排的供應商，豁免收取循環再造徵費。工總建議

政府與業界進一步商討，並制訂具體的環保包裝標準，如應含的

循環再造物料比例及／或減塑目標等，一方面為業界提供清晰而

具體的準則，鼓勵投放資源研發更環保的產品設計；另一方面，

可帶動對循環再造物料的需求，有提振回收及循環再造產業的作

用。 
 

廢塑膠的處理 

15. 諮詢文件提到計劃不會資助廢塑膠容器在收集後的處理，而是交

由本地回收市場自行運作處理。鑑於將廢塑膠轉化為有用的物料，

是循環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若單靠市場運作，工總擔心計劃的

可持續性存在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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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業界某程度上同意循環再造高質量塑膠廢物是有盈利的生意，但

由於市場上的回收商大部份屬中小企，其營運容易受國際市場價

格波動影響。故此，工總倡議政府考慮設立緩衝或補貼機制，一

旦塑膠價格下跌時，能及時撥出資源補貼廢物處理廠的營運。此

舉將會讓業界投資廢物處理工業時有更大確定性，更重要是可確

保收集到的廢塑膠在本地妥善處理，轉廢為材，不會因為下游廢

物處理廠受市場短期波動影響而停工甚或倒閉，導致廢塑膠在香

港囤積或被送往堆填區，令計劃前功盡廢。 
 

本地綠色採購 

17. 鑑於現時市場對循環再造塑膠產品的質量和衛生問題仍存有一

定程度的疑慮，再生塑膠不易於自由市場上與原生塑膠產品競爭。

工總建議政府在採購政策方面，更多採用在本港收集、處理的循

環再造塑膠製品，作為支持香港綠色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之一。 

 

18. 業界指出，政府採購環保產品時不會特別考慮產品的生產地，即

使是從本地回收及循環再造的環保產品，在政府部門採購和考慮

標書時，不會比進口的同類產品獲更高評分。工總認為，這種劃

一看待本地製造環保產品和進口產品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工總

倡議政府仿效其他國家，推出支持本地環保產業的採購政策，只

要能夠符合指定環保規格，政府部門應該優先考慮本地製造的產

品，以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結語 

19. 讓資源循環再生是環保政策的關鍵，從源頭減廢、分類、乾淨回

收，以至廢物的處理和再生，環環相扣。工總期望政府能認真考

慮業界意見，完善是次計劃，助業界和市民大眾共同分擔處理塑

膠廢物的責任，參與循環經濟，共同創造可持續的綠色生活環境。 

 

 

香港工業總會 

2021年 5月 21日 


